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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0    证券简称：祁连山  公告编号：2019-007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2．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九次董事会和第八届六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财政部修订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

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

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2017‟14 号）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上述新准则。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下简称“新修订

财务报表格式”）。本公司将根据要求调整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列报。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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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 

    会计政策变更后：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变更内容 

（1）以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

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

失法”，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

损失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对于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披露组合不

再区分个别认定组合和账龄组合，变更为下述组合： 

1）零计提减值组合，即不计提坏账组合，包括集团内关联方组

合、应付款保全组合、抵押物保全组合、信用期回款良好客户组合及

银行承兑汇票。 

2）全额计提减值组合，即全部计提坏账组合。 

3）按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的组合。商业承兑汇票并入应

收账款账龄模型测算，一年以上的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

款账龄模型测算。 

①对按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本公司依据风险

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分类如下： 

应收账款组合 1     水泥板块 

应收账款组合 2     商砼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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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对按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的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

本公司依据风险特征，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

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账龄与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新收入准则变更内容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

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段

时间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合同中

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

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

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交易价

格是本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或服务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不

包括第三方收取的款项。本公司确认的交易价格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

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合同中存

在重大融资成分的，本公司按照假定客户在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

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价格。该交易价格与合同对价之间

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3、新修订财务报表格式内容 

    本公司按照 2018 年 6月修订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相关规则执行以

上会计政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相关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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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

整。影响期初未分配利润增加 6,505.75 万元，期初盈余公积减少

607.14万元，期初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3,764.60万元，应收账款增加

3,241.38万元，其他应收款减少 458.55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648.81万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 8,482.43万元，交易性金融资

产增加 7,886.69万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 595.74万元。 

（二）新收入准则变更的影响 

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法发生重大变化，也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新修订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本次财务报表格式的变化，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列报产生影响，

对公司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等无实质

性影响。 

四、各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

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变更后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公允的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

变更，变更后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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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